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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適用對象：在臺設有戶籍且無緊急申辦護照需求之首次申請護照國民。

2.在臺設有戶籍國民若不便親自到外交部辦理，可先到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
認」後，再委託旅行社、親屬或同事到外交部代辦護照。

3.在臺設有戶籍國民也可以備妥申請護照文件親到戶所送件，並可選擇在同一個戶所領取護
照，或由外交部將護照快遞至指定地址，寄達時自付郵資。(一站式服務)

※倘有其他疑問或特殊情形，請來電本所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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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身分證正本(未滿14歲尚未請領身分證者，免附)。
□ 白底彩色照片2張 (請參考晶片護照相片規照)。
□ 簡式護照資料表(戶所一站式收件/人別確認專用)
□ 同意書。
□ 委任陪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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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繳費：
持繳款暨證明單於繳款期限內(送件日+7日)內到五大便利商店、郵局或農漁
會繳交護照規費，每筆須另付手續費15元。
繳款後才進入護照製發流程，進入護照製發流程後即無法撤案。
倘逾繳款期限未繳納規費，原護照申請件作廢，須重新申請。

2. 領照：繳款後14個工作天，依申請時選擇領照方式領照：
(1)至戶所領照：
本人親自領照：滿14歲申請人持新式身分證正本及繳款暨證明單正本領取。

代領人領照：未滿14歲之申請人；滿14歲申請人無法親自領照者，須由
滿18歲之代領人（與申請人關係不限）持代領人之新式身分證正本及繳款暨證
明單正本，到原送件戶所領照。
(2)郵寄至指定地址：護照寄達時請本人（或代收人）自付快遞費用後領照。

3. 護照規費：未滿14歲 900元、護照效期5年；年滿14歲 1,300元、護照效期10
年。

4. 晶片護照相片規格：
最近6個月內拍攝彩色正面、脫帽、五官清晰、白色背景之護照專用相片乙式
2張（直 4.5 公分且橫 3.5 公分，不含邊框）。照片中人像不得配戴有色眼
鏡，眉、眼、鼻、口、臉、兩耳輪廓及特殊痣、胎記、疤痕等須清晰、不遮
蓋，相片不修改且不得使用合成相片，足資辨識人貌。

請勿配戴有色隱形眼鏡或彩色瞳孔放大片之相片，以免因相片與實際相貌特
徵差異過大，向外國申辦簽證遭到退件，或於海外通關時遭遇困擾，造成不便。

5.法定代理人指得行使、負擔未成年人權利、義務之父、母或監護人。法定代理人
有2人以上者，由其中1人行使申辦護照同意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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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話：082-324283
 地  址：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2號二樓

金城鎮戶政事務所關心您


